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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代码：000585              A股股票简称：东电退           公告编号：2022-022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原因：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

“上市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海鸿源”）执行《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东北电气的控股股东维持不变，仍为北京海鸿源，实际

控制人由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控制权变更的背景 

东北电气控股股东北京海鸿源重整程序的过程，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5日披

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控股股东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于2021年10月24日披露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控股股东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召开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于2021年10月31日披露的

《关于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控股股东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8）、于2022年4月24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控股

股东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2022年4月24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

”）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1)琼破1号之三百八十

三】，裁定确认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已执行完毕《重整计划》，该裁定

为终审裁定。 

二、本次控制权变更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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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整计划》，海航集团等321家公司因执行《重整计划》而将其股权结

构调整为《重整计划》规定的股权结构，由此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以下简称“本次变动”）。 

㈠ 公司控股股东无变化 

本次变动完成后，北京海鸿源仍持有公司A股股票81,494,850股，持股比例

9.33%，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

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故北京海鸿源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在本次变动完成前后，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鸿源的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海鸿源 81,494,850 9.33% 81,494,850 9.33% 

㈡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1、在本次变动完成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公司与海

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的股权关系与控制关系如下：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盛唐发展（洋浦）有限公司

海南交管控股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海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5%

50%

70%

69.96%

100%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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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次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变更为无实

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鸿源的间接控股股东为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号信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二号信管的股权关系

与控制关系如下： 

 

 

 

 

 

 

 

 

 

 

 

 

 

 

三、关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情况说明 

二号信管控股股东为海航集团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即为执行《重整计划》，

由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信托受托

人，由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全体债权人作为受益人的信托。信托的基本情

况如下： 

㈠ 信托自身的管理架构 

1、受益人大会 

根据《重整计划》，海航集团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受益人

大会，有权决定信托一切重大事宜。受益人大会由所有获信托份额抵债的债权人组

成。 

海航集团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

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

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海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9.33%

信托全体受益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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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信托份额抵债工作正在进行，债权人尚未完成信托份额受领。根据拟以信

托份额清偿的债权情况测算，预计受益人人数约2万人；且受益人所持份额将高度

分散，在将债权机构及分支机构合并计算的情况下，预计约10名债权人持有份额比

例超过1%，合计不超过20%（其中份额最高比例受益人约在3-4%之间）（最终以债

权人实际受领份额情况为准），距离出席标准相距甚远，决议需出席表决权过半数

或三分之二同意方可通过。由于受益人主要为金融机构，相互间无一致行动关系，

因此没有任何受益人能够单独控制受益人大会作出决议或施加重大影响。 

2、管理委员会 

受益人大会下设管理委员会，根据受益人大会的决议和授权管理信托事务，由

19名委员组成，包括18名债权人代表及1名债务人代表，委员须经受益人大会选举

任命。债权人代表委员的资格标准包括合法合规性、持有份额数量（在其席位类别

中份额需排名较前）、相互不得具有一致行动关系等。决议需所有委员过半数或三

分之二同意方可通过。 

虽然目前暂未选出首届委员，但因债权人代表委员均不具有一致行动关系，因

此无任何委员能够控制管委会作出决议或施加重大影响。 

3、受托人 

信托受托人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信托设

立之日起，履行事务管理类服务信托相关事宜。《信托合同》明确约定受托人需

“根据信托需要，受益人大会和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和授权，代表专项服务信托，以

二号信管股东名义行使股东权利”。此外，受托人主要负责开立并维护信托归集账

户与信托专户，办理信托相关登记手续，负责受益人的信息数据录入及维护、日常

联络、专线答疑、信托份额转让材料收集及审核及系统录入等工作，开发与维护信

托相关信息系统等事务管理类工作。 

因此，受托人根据受益人大会及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和授权具体执行信托事务，

不具有主动决策权，因此不能控制信托。 

㈡ 关于底层上市公司事项的具体运作机制 

信托及二号信管均不直接持有任何上市公司的股权，其下属的直接持有上市公

司股权的企业将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就二号信管的下属企业如何对

底层企业的重大事项行使股东权利，信托的相关规定主要如下： 

1、二号信管对底层企业行使股东权利，需满足监管机构关于公众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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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等强监管企业的监管规定，不得损害其独立性。公众公司及金融机构公司章程

就股东决策事项有特别规定的，以其章程约定为准。 

2、选举、聘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由管理委员会决策后方可行使股东权利。 

3、资产处置、资产引战、新增投资、新增投资及担保事项，将根据所涉标的

金额大小分别二号信管董事会、管理委员会或受益人大会决策后方可行使股东权利。 

4、其他日常事项如需股东大会审议的，二号信管董事会层面决策后方可行使

股东权利。 

㈢ 二号信管董事会的组成 

二号信管董事会成员9人，其中7人从二号信管经营管理团队中选任，2人由两

位受托人分别推荐，经管理委员会决策任命。 

9位董事会成员互相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无任何董事能

控制董事会作出决议或施加重大影响，也没有任何董事能决定二号信管总裁、副总

裁、财务负责人的聘任。 

㈣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注：受益人所持份额将高度分散，在将债权机构及分支机构合并计算的情况下，

预计约10名债权人持有份额比例超过1%，合计不超过20%（其中份额最高比例受益人

约在3-4%之间）（最终以债权人实际受领份额情况为准） 

上图为信托间接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权结构图，就根据信托合同可能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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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股东决策的机构，即信托受益人大会、信托管理委员会、二号信管董事会而

言，均没有任何成员或主体能控制该等机构作出决议或施加重大影响，进而无法控

制作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的二号信管行使股东权利。 

综上，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香

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